
证券代码：002212          证券简称：天融信         公告编号：2020-146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 2020 年 12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以直

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公司应出席会议董事 9 名，实际出席

会议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李雪莹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和《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用于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均包

含本数）。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 3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 21 元/股

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4,285,715 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1.22%；

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 6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 21 元/股进行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8,571,428 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2.44%。具体回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毕时公司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准。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 

为保证本次回购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

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7）。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